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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正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管理制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制度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分章节列示制度的主要内容 

襄阳正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会计估计的确定、变更及相关管理工作，保证财务信息

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监管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预估退货率、预结算价、种子产

品跌价测算指标的确定、变更、审批及执行等活动，本制度未尽事宜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会计估计的确定和变更应遵循谨慎性、合理性、一致性原则。在无

重大不利变化情况下，会计估计的基础和方法应保持稳定，不得随意变更。 

第二章 退货率会计估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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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在当年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玉米现货行情大幅下降、公司退货

率显著提升等情形）的前提下，公司以汇总的近一个销售季实际退货率或近三个

销售季平均实际退货率孰高作为当期预估退货率的确定基础，确定预估退货率口

径后，用该口径下各品种预估退货率乘以该品种本销售季的销量、销售收入预估

退货量、退货收入，用预估退货收入乘以该品种本销售季的毛利率计算预估退货

毛利。对于新品种使用确定的公司汇总退货率作为当期预估退货率。公司编制一

季报时也按上述方法预估退货。编制半年报和三季报时，对于已经完成退货结算

的客户按实际退货数据进行预估，对于未完成退货结算的客户按上述方法预估退

货。 

第五条 财务部在每个销售季结束后，及时收集各品种的实际销售重量和退

货重量，复核期后实际退货和预估退货之间的差异，评估该差异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计算公司汇总的近一个销售季实际退货率、近三个销售季平均实际退货率，

作为当期预估退货率的初步依据。财务部将计算结果提交给财务总监审核，经财

务总监审核通过后，将预估退货率提交给总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通过后，该预

估退货率正式生效。 

第六条 当出现具体可验证的客观不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行业政策重大调

整、销售区域内重大气候变化、竞争对手产品技术突破引发市场冲击、公司产品

质量波动或历史退货率呈现系统性偏离趋势等），可能导致退货率预估存在低估

风险时，公司需启动退货率会计估计复审程序。由财务部提出退货率会计估计变

更申请，并说明变更的原因、依据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变更申请提交给财务总

监审核、总经理审批，经财务总监、总经理审批通过后，将变更申请提交给董事

会审议后，方可进行退货率会计估计的变更。 

第七条 每年年报披露前，董事会需对预估退货率进行确认。 

第三章 预结算价会计估计管理 

第八条 公司各品种不同规格的预结算价按照上一个销售季的实际结算价进

行制定，对于新品种参照同一生态区既有品种上一个销售季的实际结算价进行制

定。实际结算价包括各类折扣，因此在制定预结算价时已包括各类折扣，无需单

独对折扣率进行预估。财务部根据上述方法计算预结算价格并提交财务总监审

核，经财务总监审核通过后，将预结算价提交给总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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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预结算价正式生效。 

第九条 当出现预结算价与上一个销售季的实际结算价不一致时，由财务部

提出预结算价变更申请，并说明变更的原因、拟采用的新计算基础或调整方式及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变更申请提交给财务总监审核、总经理审批，经财务总监、

总经理审批通过后，将变更申请提交给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核准后，方可进行预结

算价的变更。 

第四章 种子产品跌价准备会计估计管理 

第十条 种子产品跌价准备的测算需根据种子的质量状况、库龄、品种类型

等因素，按照不同类别采用相应的计算方法： 

种子减值测算步骤 计算方法 

不合格或库龄≥3 年 半成品按转商单价处理；产成品全额计提 

合格且库龄＜3年 

杂交种 

计算可变现净值过程中：半成品*转商率按转商单价+

半成品*（1-转商率）按可变现单价；产成品*无害化率

全额计提+产成品*（1-无害化率）按可变现单价 

合格且库龄＜3年 

亲本（对应杂交种负

毛利） 

按转商单价处理 

合格且库龄＜3年 

亲本（对应杂交种正

毛利） 

半成品*转商率按转商单价+产成品*无害化率全额计提 

第十一条 上述测算方法中涉及的关键参数计算标准如下： 

转商单价：使用本年实际转商单价，本年未转商的参照本年商品玉米行情价； 

本年转商率=本年转商重量/上年末库存重量，减值测算使用近 4年平均转商率； 

可变现单价=预计销售单价*（1-近一年销售费率）-半成品加工损耗-半成品加工

费； 

预计销售单价：使用本销售季实际销售价格，本销售季未销售的使用上销售季实

际销售价格，未上市销售的新品种采用当年毛利率计算预计销售单价或同类品种

本销售季实际销售价格； 

近一年销售费率=（销售费用-品牌建设推广费-股份支付+销售运费）/营业收入； 

半成品加工损耗：玉米种子加工损耗为 4%-6%，取平均值 5%； 

本年无害化率=本年新增不合格产成品重量/上年末合格产成品重量，减值测算使

用近 4年加权平均无害化率，以本年新增不合格产成品重量作为权重； 

亲本对应的杂交种毛利率使用本销售季毛利率，本销售季未销售的：新品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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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销售季平均毛利率，计划淘汰品种按照负毛利率考虑。 

第十二条 财务部按照上述规定和方法进行种子产品跌价准备的初步测算，

测算结果提交给财务总监审核，经财务总监审核通过后，提交给总经理审批。总

经理审批通过后，该跌价准备金额正式生效。当出现影响种子跌价准备测算的重

大因素发生变化（如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种子质量出现普遍性问题、销售渠道重

大调整等），导致原测算结果无法合理反映种子实际价值时，由财务部提出跌价

准备会计估计变更申请，说明变更的原因、拟采用的新测算方法或参数调整方式

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变更申请提交给财务总监审核，经财务总监审核通过后，

提交给总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跌价准备会计估计的变更。 

第十三条 每年年报披露前，董事会需对跌价计算指标进行确认。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襄阳正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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